
使以豁免15万元作为补价，补价占换入库存商品公允价值

的比例为20%（15/75），也符合《非货币性交易准则》定义，

属于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行为。甲、乙公司账务处理也

可根据《非货币性交易准则》进行。两者处理的结果不完全

一致，甲公司根据《债务重组准则》应确认“营业外收入——

债务重组收益15万元，投资收益——A公司股票40万元（80

万元-40万元），累计确认收入为55万元。”根据《非货币性交

易准则》只确认当期收益35万元（75万元-40万元），相差20

万元。对于此类经济业务，财政部应明确两准则的界限，以

便进一 步规范会计实务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、相关性和

真实性。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工 学院会计 系） 责任 编辑  王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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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建立企业综合会计制度的

几点 看法
王永生

根据财政部“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会计核算制度改革

的总体思路”的要求，就建立企业综合会计制度需要研究的

几个问题，结合马钢集团会计核算的实际情况，提出以下几

点设想，供参考：

一、关于综合会计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。此问题涉及

到企业会计核算改革的总体模式，笔者认为，除金融保险业

外，其他各行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都应融入综合会计制度，

这是因为：（一）金融保险业与其他行业会计核算相差甚远，

应予以单独保留；（二）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核算能够全面、准

确地体现具体会计准则的要求，加之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

行业较多，理论上讲可以融入综合会计制度。即综合会计制

度适用于除金融保险业以外的所有企业（包括小企业）。
二、关于综合会计制度的确认和计量原则问题。目前

行业会计制度基本上没有涉及确认和计量问题，因此，会计

要素的确认和计量均由财务制度规定，由于行业的差别性，

其确认和计量原则不尽一致，导致会计收益计算存在不同

程度的失真。笔者认为，综合会计制度的确认和计量原则应

按具体会计准则和《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》模式确定。
三、关于综合会计制度的结构问题。笔者认为，综合会

计制度可以比照《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》确定，但对上市

公司特定的会计科目，如应收、应付股利等应做变动，对影

响会计收益计算的会计科目如“投资跌价准备”、“存货跌价

准备”、“存货跌价损失”等应予以保留。
四 、关于会计科目名称及编号的设置问题。笔者认为，

会计科目的名称和编号设置可比照《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

度》确定，不需要作大的变动。另外，会计科目的设置应体现

重要性原则即必须使用的一级科目，其明细科目设置应体

现灵活性原则即根据企业财务管理的需要而定，同时对增

设与合并某些会计科目应预留空间。此外，会计科目的编号

设置应与会计电算化协调一致，便于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操

作。
五、关于会计报表附注应包括的内容。笔者认为，一般

企业的会计报表附注所披露的内容不宜与上市公司的会计

报表附注保持一致，因为会计信息提供对象要求不同决定

其披露内容不同，但总的原则应体现重要性特点，对非上市

公司会计报表附注的内容应视管理要求逐步扩展。
六 、 关于综合会计制度的实施及与行业制度衔接问

题。综合会计制度的制定涉及面很广，应征求各方面意见，

特别对历史遗留问题要妥善处理，同时制度本身要具有一

定的兼容性和超前性。实施前的准备工作除培训、新旧会计

制度衔接问题外，还应做好与其适应的配套工作，如特殊性

问题处理、集团产业多元化会计核算所涉及的问题等，财政

部除出台《综合会计制度》外，还应配套出台《综合会计制度

实施细则》。另外，在执行过程中还应根据企业反馈的问题

及时提出明确规范的处理意见。
（作者单位 ：安徽省马鞍山 马钢集团公 司财务部）

责任 编辑  温彦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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